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入會申請須知

壹、本會資訊：

第五屆任期：2007年1月～2009年12月

    會址：台北市(106)大安區麗水街28號5樓
電話：(02)23923528#28           傳真：(02)23925908
劃撥帳號：18509852            戶名：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
網站：www.cagp.org.tw
電子信箱：fish424@ms35.hinet.net
貳、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為六種，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大專學歷以上，經兩位會員推薦，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並確實從事團體心理治療實務者。
2.具備六年以上精神科臨床經驗之醫療人員並確實從事團體心理治療實務者。

3.具備六年以上心理諮商經驗，取得國家專業證照之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並確實從事團體心理治療、心理諮商之實務者。
二.準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下列資格者。
  具備兩年以上精神科臨床或心理諮商經驗之專業人員，並確實從事團體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實務者。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確實從事團體心理治療或團體輔導實務之機構或團體，並委派一人為代表。
四.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宗旨之相關專業人員。
以上會員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監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五.永久會員：凡為個人會員滿三年以上，願一次繳納二十年份會費者為永久會員，得為永久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名譽會員：凡對本會之發展有特別貢獻或對團體心理治療領域有顯著的成就者，由理監事會通過者，得聘為名譽會員。
參、入會手續：
1. 入會申請程序：
填寫入會申請表連同學歷證明影本(郵寄至學會(理監事會議審核(
(通過 (通知繳費 ( 完成入會手續

( 

( 不通過( (資料不齊 ( 通知補齊資料及繳費 ( 完成入會手續
(資格不符 ( 退件

二.繳交會費
1.入會費：個人會員、準會員、團體會員及贊助會員等為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2.常年會費：個人會員及贊助會員新台幣壹仟元整，準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整，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整。

肆、會員權益：
一.本會會員得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均有優惠。
二.定期免費贈閱本會刊物。
三.選購本會出版品可獲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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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茲願意參加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請予加入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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